
臺北市 
大安區金華國民小學 學生選修本土語言意願調查表 

 

 

敬愛的家長： 

106.05 

您好！「多學會一種語言，就為生命多開一扇窗。」依據臺北市國民小學 

本土語言教學實施要點規定：「依學生意願就閩南語、客家語、原住民語等三種 

本土語言選定一種修習之，為提高學生學習效果與銜接度，選填時請考量下列 

原則： 

1. 考量之前選修之語言，106 學年度持續學習同一種語言。 

2. 以父母或長輩之該族語言為優先考量。 煩請家長和貴子弟討論後填寫下表，

並於期限內交回給導師，以做為學校 

規劃辦理 106 學年度本土語言課程之參考，謝謝您的協助。並祝福您 閤府安 

康！ 

金華國小教務處 敬上 
 

106 學年度學生選修本土語言意願調查表 
 

 

 

 

 

選 修 類 別 

 

〈限選一種〉 

□閩南語 

 

□客家語〈請填寫  腔調〉 

（客家語四縣腔、客家語海陸腔、客家語大埔腔、客家語饒平腔、 
客家語詔安腔） 

 

□原住民語〈請填寫  族語〉 

 

 
學 生 程 度 

□流利 

 

□尚可 

 

□完全不會 

※備註： 

1.修習期間為「一年」〈自 106 年 9 月至 107 年 6 月止〉。 

2.下列「學生班別、座號」請留空即可（編班後由學校填寫）。 

3.本表請於新生報到時務必交回。 

班別： 一 年  班 座號：  學生姓名： 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班級 座號 由老師 填寫 ) 

 

家長簽名：   


